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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第 43 期（总第 463 期）

（11月6日—11月 10日）

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3年 11月 16日

一、政务工作动态

1.11月 8日，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前往成都高新西

区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投资建设情况，现场听取推动产

业高质量发展、促进外贸加快回升等情况汇报。董卫民强调，要

在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，切实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推动各

项政策措施直达快享，增强政策和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，为市场

主体纾困解难，助力降本增效。

2.本周，交通运输厅召开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

领导小组会议，听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关于“一网通办”能力提

升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、公路水运建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

汇报，分析存在问题，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。省市场监管局

出台《四川省食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》，对食品经营领域备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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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、范围、时限、备案证等作出了具体规定，明确建立全省食

品经营许可备案在线服务平台，实行食品经营备案申请、变更、

注销等全流程网办；推行“多证合一”，将备案事项整合到营业

执照。《办法》将于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3.本周，商务部许可证局副局长顾战清来川调研，实地查看

商务厅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和签发情况，听取商务厅对实施许可证

初审、复审的人员分工及操作流程，以及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和工作建议。应急管理厅分组对成都市、泸州市等 11个

市（州）受省级委托办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情况开展专项监

督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受委托事项的办理流程、审查要求、现场

核查、证照制发、办理结果公开及运用情况，对市级许可权限运

行开展监督检查情况，行政许可与后续监管协调联动情况等。四

川气象局采用远程直播授课方式在成都举办 2023 年全省气象法

治工作培训班，重点围绕气象行政执法案例剖析、“互联网+政

务服务”、政务一体化平台等开展培训，同时对“2023 年全省

防雷和升放气球安全专项检查”开展情况进行了通报。

二、厅（局）长进大厅

1.11月 7日，省林草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王景弘到省政务服

务大厅调研指导窗口工作。王景弘从窗口经办工作人员的角度，

现场体验林草窗口办理审批事项的流程。他强调，要紧紧围绕“三

个三”工作总体思路和“两业并举、双轮驱动”总体战略，以“政

务服务质量全面提升”为抓手，深化林草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动

林草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，助力林草事业高质量发



— 3—

展；要统筹协调，树立“一盘棋”的思想，全面加强林草行政审

批的整体性、系统性、协同性，着力“抓基层、抓基础、抓机制”，

努力实现林草政务服务工作的全面优化。

2.本周，应急管理厅一级巡视员吴金炉，水利厅党组成员、

副厅长王华分别到省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调研值守。

三、综窗改革攻坚行动

（一）省本级综窗办件情况

本周，共计咨询 1405人次、受理 731件、颁发 1144件、流

转 2500 件；今年以来，累计咨询 66312人次、受理 17783件、

颁发 160727件、流转 276358件。

（二）事项授权及受理手册编制推进情况

完成省市场监管局 10个办理项的受理工作手册编制。截至

目前，共完成 1049个办理项的受理工作手册编制，占比 63.38%。

（三）其它工作开展情况

川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川南城际铁路自贡至宜

宾线和成都至自贡高速铁路共计 210个无线电台（站）设置使用

许可。省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受理后，政务一窗受理协调处会

同经济和信息化厅窗口优化事项受办流程，通过材料共享复用方

式，将应提交的 1680份申请材料压减至 32份，为申请人节约办

理等待时间 11.5小时。

附件：2023年9月省政务服务大厅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考核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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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年9月省政务服务大厅进驻部门（单位）

窗口考核结果

序号 部门窗口
基础分
分值

减分分值 加分分值 实得分值

1 交通运输厅 100 0 19.5 119.5
2 自然资源厅 100 0 17.5 117.5
3 省林草局 100 0 16 116
4 省市场监管局 100 0 12 112
5 省广电局 100 0 11 111
6 应急管理厅 100 0 9.5 109.5

7 省发展改革委 100 0 7.5 107.5

8 生态环境厅 100 0 7 107
9 公安厅 100 0 6.5 106.5

10
经济和信息化厅 100 0 6 106
文化和旅游厅 100 0 6 106

12
农业农村厅 100 0 5 105

水利厅 100 0 5 105

14
科技厅 100 0 4 104

省药监局 100 0 4 104
16 住房城乡建设厅 100 0 3.5 103.5
17 商务厅 100 0 2.5 102.5

18
司法厅 100 0 2 102

省卫生健康委 100 0 2 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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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消防救援总队 100 0 2 102
四川气象局 100 0 2 102

22
民政厅 100 0 1 101

四川省税务局 100 0 1 101

24
省新闻出版局

（省电影局）
100 0 0.5 100.5

25 省贸促会 100 0 0 100
26 成都海关 100 -2 0.5 98.5
27 四川地震局 100 -12 2 90

28
教育厅 100 -12 1 89

四川测绘局 100 -12 1 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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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省中心领导、省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。

发：省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窗口，省中心各处（室）、直属单位。

（共印91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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